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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目的：鑑別可能發生或以往曾發生之緊急狀況，建立該狀況之作業標準，以及該緊急情況之應變

與善後處理，使得環境損失得以控制或減少該狀況對環境所造成之衝擊或損失。 

 

2.範圍：凡本公司(彰化廠) 所有製程、活動，以產生之緊急情況鑑別與處理。 

 

3.名詞定義：無。 

 

4.權責： 

  4.1各單位：緊急狀況鑑別。 

  4.2各相關單位：緊急應變計劃擬訂。 

 

5.作業內容： 

  5.1狀況鑑別： 

    5.1.1依過去曾發生之緊急事件及【環境考量面鑑定管理程序書】、【危害鑑別與風險評鑑管理

程序書】鑑別。 

    5.1.2每一項目經鑑定會造成重大環境衝擊、不可接受風險者，或失控時會對環境安全造成立

即之影響者，將該項交由各相關單位訂定緊急應變作業標準或計劃。 

 

  5.2緊急事件應變計劃擬訂： 

    5.2.1緊急事件應變作業標準或計劃，針對狀況之規模、性質及事件危害程度而訂定。 

    5.2.2各緊急應變作業標準或計劃，應指出狀況發生時之應變組織架構人員，並明定各組之任

務，以利應變措施之執行。 

    5.2.3緊急應變作業標準或計劃，應明定通報聯絡之作業，以便聯絡相關單位及機構支援，如

消防隊、醫院等。 

    5.2.4緊急應變之運作及執行，本廠需建立『緊急應變器材清冊』，以有效管制應變器材之堪用

性。 

    5.2.5緊急應變作業標準請參照【緊急應變計劃】。 

 

  5.3計劃訓練測試： 

    5.3.1管理系統委員會應督導廠內每年至少實施一次緊急應變演練，以確保其實務運作的可靠

性，測試的方法可用模擬演練的方式辦理，測試實施情形記錄於『緊急應變措施測試記

錄表』。 

    5.3.2管理系統委員會應督導廠務課配合工安課依各緊急應變作業標準或計劃，對各相關人員

施以教育訓練，使其熟練。 

    5.3.3本訓練依據【教育訓練作業程序書】規定辦理。    

 

  5.4記錄與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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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1緊急狀況發生後，應就其發生原因、處理結果，詳細記錄於『緊急事件登錄表』，並提報

管理審查會議。 

    5.4.2緊急狀況事件，對內對外之傳達依【溝通管理程序書】辦理。 

    5.4.3管理審查會議就該事件，研討該緊急應變作業標準或計劃，實施結果是否合宜。 

 

  5.5檢討修正管理程序： 

    5.5.1緊急應變作業標準或計劃，應隨實際需要或活動之變更加以修定。 

    5.5.2實際緊急狀況事件檢討之結果，應做為緊急應變作業標準修定之依據。 

    5.5.3管理系統委員會，得依下列事項修定緊急應變作業標準或計劃。 

      1)教育訓練結果。 

      2)測試演練結果。 

      3)防護設備變更。 

      4)外界環境變更。 

 

6.相關文件： 

  6.1教育訓練作業程序書(CP-04) 

  6.2溝通管理程序書(CP-05) 

  6.3緊急應變計劃(CW-02) 

  6.4環境考量面鑑定管理程序書(EP-01) 

  6.5危害鑑別與風險評鑑管理程序書(SP-01) 

 

7.相關表單： 

  7.1緊急應變器材清冊(CP-14-01) 

  7.2緊急應變措施測試記錄表(CP-14-02) 

  7.3緊急事件登錄表(CP-14-03) 

 

8.附件：無。 


